


目标进军新征程的重要一年， 我们党将召开二十大。各地、各单位、

各高校要高度重视，聚焦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在参加十三届全国人

大五次会议内蒙古代表团审议时的重要讲话精神，围绕铸牢中华民族

共同体意识这一 主线，以
“

推广普通话， 喜迎二十大
”

为主题， 结合

学习贯彻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》、新修订的《内蒙古

自治区实施（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〉办法》，下沉基层，

服务农村牧区，广泛开展形式多样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广普及宣传

活动，为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营造浓厚氛围。

二、精心筹划组织

自治区教育厅（语委办）将会同部分地区、 单位开展推普周重点

宣传活动，着力打造全方位、全媒体、广覆盖的宣传矩阵。 自治区统

一制作推普宣传海报、宣传手册， 录制公益宣传片， 相关电子资料将

在自治区教育厅门户网站刊载。 开展中华经典诵读优秀作品展演、 中

华经典诵读巡演等活动。 推普周期间，各地、各单位、各高校要在醒

目位置张贴推普宣传海报，于电子屏、 门户网站等展播公益宣传片，

着力扩大宣传覆盖范围。各盟市要以旗县（市、区）为单位，精心策

划1-2个推普周重点宣传活动。各单位、各高校要结合行业特点， 组

织开展好特色宣传活动。 国家级、 自治区级语言文字推广基地要积极

承担推普周自治区重点宣传活动任务，强化
”

标杆意识
＂

，创新开展丰

富多彩的宣传活动。

三、全力协同推进

各级语委委员单位要广泛动员本单位、 本 系统人员参与推普周相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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宣传活动，提升其对推广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重要意义的认识和规

范用语用字意识。各级教育、宣传、 民族事务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、 

文化和旅游、广播电视、 共青团等部门及内蒙古军区相关单位要结合 

国家部委主题宣传活动内容，加强对相应群体、受众的宣传教育活动。

各级各类学校、幼儿园要充分发挥语言文字工作基础阵地作用， 在统

筹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基础上， 开展规模合理、特色鲜明的推普宣传实

践活动。

各地、各单位、各高校要研究制定推普周活动方案， 于2022年8

月27日前报送自治区教育厅（语委办）。精心安排部署和组织实施各

项活动，及时总结活动情况及成效，于9月24日前将推普周活动总结 

报送教育厅（语委办）。推普周宣传教育活动各类音视频、文本资料，

新闻报道等可随时报送， 自治区教育厅（语委办）将联合区内有关主

流媒体进行展示，扩大宣传效果。

       联系人及电话：闰泽慧， 0471-2857045（传真同号）；电子邮

箱：rungjyt_yyc@163.com。

附件：教育部等九部门关于开展第25届全国推广普通话宣传周

活动的通知

§咽漫您
内蒙 勾习ki 委员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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